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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视角下法学实践基地教学的

发展思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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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法学实践基地教学，具有真实情境、合作交流和意义建构三个特征，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的法学实践基地教学虽然具备了这些特征，但就其科学定位而言依然存在着内容和形式的不足。为了应对教学

模式的革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法学实践基地教学在发展思路上整合优化现有的教学模块，同时在基地建设和人

才培养方面凸显资源环境法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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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构主义视角下法学实践基地教学的基本内涵
在建设创新国家的大背景下，未来的教学模式要求给学生充分的自由，让学生发挥个性潜能、自主

创新，主动地建构知识，而被誉为当代教育心理学革命的建构主义理论，在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等方

面都积极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者的知识是学习者主体依据经验知识的

背景，通过对新信息的解码和对旧系统知识的重新组合，从而建构起新的意义而获得的。意义建构是教

学活动的最终目标，而学习者对意义的建构应该有理想的学习环境，具体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这

四个要素［１］。结合建构主义对学习环境的要求，法学专业实践基地教学的内涵应设定为：以法学专业

的本科生为主体，在带队老师的组织下进入实践基地，由基地单位的实践导师进行指导，利用情境、协

作、交流等学习环境要素的设置与运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从而使学生实现对

法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所以，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法学实践基地教学，应具有真实情境、合作交

流和意义建构这三个基本特征。

２　中国地质大学法学专业实践基地教学现状
２．１　实践基地教学概述

中国地质大学法学专业于１９９７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２００余人，目前比较
稳定的法学实践基地有两个：１）秭归县人民法院实习基地是有制度保障的实习基地。依托我校２００６年
建成的秭归“产学研基地”，法学专业与秭归县人民法院签署了正式的合作协议，举行了“法学实习基

地”挂牌仪式，秭归县人民法院成为我校法学专业学生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每年固定有２０名学生到
此实习。２）武汉市内实习基地是比较灵活的实习基地。由于武汉市高校林立，法学实习学生众多，所
以我们要根据各实习单位当年的接纳能力进行弹性分配。２００７年以来，每年都安排学生到湖北省人民
检察院、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开展教学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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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实践基地教学的特点
我校以地球科学为主要特色，是理、工、文、管、经、法、教、哲、农、艺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其中地

质、资源及环境类学科为学校的支撑点和增长点。这种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决定了我校法学实践基地教

学特点：１）依托地学类、工程类、环境类学科的实践基地，努力开拓周边的法学实践基地，这样就可以将
法学实践基地纳入学校整个的实践基地管理系统，在解决了交通和集中食宿问题的同时也节约了大量

成本；２）实践基地尽量放在基层司法机关，因为基层的法院或检察院所涉及的案件最多，工作繁忙又缺
乏人手，只要在实习课程的设置上进行沟通和衔接，建立“双向共赢”的长期合作机制是最有效率的。

法学专业与秭归县人民法院签署“法治共建”合作协议的过程中，就集中体现了以上两点对我校法学实

践基地教学的定位思路，结果证明是成功的。

２．３　法学实践基地教学的科学定位
我校２０１１年版的本科教学计划中，法学实践基地教学分为第四学期末的教学实习（为期３周）和

第八学期的毕业实习（为期９周），其中的教学实习一律安排到实践基地集中进行，而毕业实习采取的
则是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对于不能参加集中安排到实践基地实习的学生，允许他们灵活选择实习

单位。从实际效果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实践基地教学在科学定位方面尚有欠缺，没有与法学专业其他

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有效衔接。我校法学实践教学体系包括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学实验室和实践基

地教学４个环节，但由于各教学环节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学期，彼此之间又无操作管理上的连接，很容易
导致这些个实践教学环节相互割裂，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２．３．１　法学实践基地应分阶段设置实习目标与实习方式
由于法学专业的本科教学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规律性，所以针对学生实行“分层级”的专业实习机

制才是真正践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方法［２］。具体而言，一年级结束时安排民事法律实习，主要在法

院民事审判庭见习民事诉讼活动；二年级结束时安排刑事法律实习，主要在法院刑事审判庭见习刑事诉

讼活动；在高年级（大三和大四）学生中展开综合专业实习与自主择业实习的结合，引导学生结合自己

的职业规划，在实践基地或其他单位中自主开展专业实习，实现向法律职业的顺利过渡。

２．３．２　法学实践基地应与模拟法庭教学进行有效对接
模拟法庭教学通常是在诉讼法讲授过程中安排课内实训，除了集中组织的几次旁听审判，模拟法庭

教学与实践教学基地教学并无关联。事实上，第四学期以后学生校内课程不是特别紧张，但作为实践基

地的基层法院，在民事审判业务方面却是一直繁忙，基本上每天都有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只是我们的学

生没有利用好这个平台来获取学习资源。所以，应该在模拟法庭教学模块中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的

空间，安排学生自行到法院参加旁听。不管法庭审理采用简易程序还是一般程序，是调解还是判决，在

庭审的过程中，学生都可以通过倾听和观察，掌握法官处理案件的方式和流程。

２．３．３　法学实践基地与法律诊所教学、实验室教学结合起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目前已有法律诊所、国土资源部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和法学实践基地等

实践教学平台。不管是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案件，还是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课题，基本上都

可以通过实践基地的平台予以带动。基层法院和高校在法律援助案件的合作方面、实践指导与理论供

给的结合方面都有着共同的驱动力，所以我们既可以通过实践基地拓展法律诊所援助案件的范围，又可

以将学生在实验室研究的项目课题与实践基地的案例数据相结合，用实证材料完成对法学知识的检验，

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３　我校法学实践基地教学的体系化思路
通过对实践教学效果的观察，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法律诊所和法学实验室尚未纳入现行的教学

计划，这使得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在总学分中所占比重明显较轻；二是实践教学课程的形式过于呆板，限

定在特定的学期予以完成，老师对学生实习效果的测评依据单一，往往在没有与学生有更多交流和了解

的前提下，单凭课程作业就完成了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总之，实践教学体系中各环节的割裂，使得建构

主义的学习过程无法真正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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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对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需要将法律诊所和法学实验室列入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如表１－１所示。

同时，将模拟开庭、法律诊所和法学实验室教学的学期安排调整为弹性设置。一方面可以提高法学实践

基地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也可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主调节实践学习的时间和进度，从而使实践基

地教学不再是孤立的实践教学环节。

表１－１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分配

实践教学

模拟开庭 ３ ３周 第三、四学期

教学实习 ６ ６周 第四学期

法律诊所 ３ ３周 第五、六学期

毕业实习 ９ ９周 第八学期

自主学习 法学实验室教学 ３ ３周 第五、六学期

３．２　重组法学实践课程体系
由于稳定的实习基地给实践教学提供了场所和资源，在充分考虑实用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在法学

实践课程体系中增加３门实践类选修课程：一门专业限选课程《法庭辩论》，设在第三学期；两门专业任
选课程《谈判技巧》《法律诊所与模拟法庭实践》，分别设在第四、五学期。这些新增课程在丰富学生实

践学习内容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法学实践课程体系，为实践基地教学质量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４　我校法学实践基地教学的特色化思路
４．１　为实践基地教学的资源环境特色进行理论储备

为了让学生具备资源环境特色法律人才的基本素养，在他们进入实践基地教学之前就要有该行业

法律知识的储备。我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需要修满１２个学分的通识选修课，其中限定了
地质、工程、环境、资源等领域的课程，这已在客观上为学生提供了学习资源环境类课程的平台。同时，

我们在新一轮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修订中，将在第五或第六学期新增一门课程《国土资源法律与政

策》，这是在《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课程群基础上建设的特色课程，主要讲授不动产登记制度、土地

管理法和矿法等法律制度，目的是让法学专业的学生更多地掌握一些属于我校的区别性和标识性的法

律知识，以便其进入资源行业实践基地时能够更好地应对现实的需求。

４．２　加快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关的实践教学基地
我校法学本科生在就业市场上所需要的法律专业能力是相对独特的，因为用人单位看到地质大学的

学校背景，就会想到学生在地质、工程、环境、资源领域中的法律知识和能力。我校法学实践基地教学为了

提升学生在资源环境类法律实务方面的能力，在实践基地的建设方面应重点考虑：１）与资源环境有关的司
法部门。具体包括森林法院、石油法院等专门法院，各地以资源环境为业务特色的律师事务所，还有涉及

环境侵权、资源保护的法律援助机构。２）涉及资源环境行业的行政机关。随着我校与国土资源部合作的
深入，有条件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国家与地方环保机构、水利机构等都可以列入法学社会实践基地。在

这种类型的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可以安排学生顶岗实习或见习，进入行政执法主体的角色当中，从而将

资源环境特色的法律理论和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真正理解法律制度运行的逻辑。３）与资源环境相关的
企事业单位。通过学校的校友会等社会资源，选择有资源法律实践需要的油田、气田及其他矿产勘探开采

类企事业单位，与之洽谈建设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在这类实践基地中，学生可以在具体的涉法技术问题当

中，通过合同撰写、法律纠纷的解决等操作方式实现对资源环境法律知识的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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